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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销售商品房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股份”、“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2015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和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天

业股份聘请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作

为其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并承担原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应的持续督导责任。 

 东兴证券对天业股份全资子公司山东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永

安房地产”）向天业股份控股股东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业集团”）销售商品房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交易概述 

天业集团根据其战略规划和经营工作需要，拟购买相应物业资产，公司全资

子公司永安房地产与天业集团签署《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天业集团向永安

房地产购买其开发的龙奥天街项目2号楼，交易总价款为409,701,125元人民币。 

天业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45%，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6月30日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曾昭秦先生、李延召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审核意见；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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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业集团 

 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昭秦；统一信用代码：

370000228003613；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曾昭秦出资额占注册资

本的89.8%，刘连军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10.2%；成立日期：1999年7月4日；住

所：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201号创展中心；经营范围：房地产销售、租赁及信息

咨询；对矿业、压缩天然气加气站及管线、金融业的投资。（需经许可经营的，

须凭许可、资质证经营）。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天业集团总资产为334,120.41万元，净资产为

170,532.72万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13,295.43万元，实现净利润70,385.20万元。 

（二）永安房地产 

 山东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伊茂强；统一信用代码：

913700007062098502；注册资本：42,20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股100%；成立日期：

1998年9月1日；住所：济南市泉城路264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

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永安房地产总资产为236,681.71万元，净资产为

79,345.32万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38,123.03万元，实现净利润7,159.81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龙奥天街2号楼位于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577号，规划地上层数为31层，

现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龙奥天街2号楼权属清晰，不存

在质押、担保或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等权利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重大争议、诉

讼或者仲裁事项，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定价政策 

本次购房款为409,701,125元，购房款主要参照了龙奥天街已售和在售项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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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水平，并综合考虑济南经济发展水平、项目地理位置、济南类似的可比地产项

目价格水平等因素，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  

永安房地产与天业集团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标的为龙奥天街项目2号楼房

屋共计488套，建筑层数地上31层。  

2、商品房建筑面积  

龙奥天街2号楼合同约定建筑面积共32,776.09平方米。  

3、计价方式与价款  

按建筑面积32,776.09平方米计算，合同总金额409,701,125元。  

4、付款方式及期限  

分期付款：（1）签订本合同三日内，天业集团向永安房地产支付320,000,000

元；（2）房屋交付五个工作日内，天业集团向永安房地产支付69,216,068元；（3）

天业集团取得房屋产权证书后，天业集团向永安房地产支付剩余的5%的房款，

即20,485,057元。  

5、违约责任  

天业集团如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款，逾期在60日之内，自本合同规定的

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按日向永安房地产支付逾

期应付款万分之壹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60日后，永安房地产有权

解除合同。永安房地产解除合同的，天业集团按累计应付款的百分之壹向永安房

地产支付违约金。天业集团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经永安房地产同意，合同继续

履行，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天

业集团按日向永安房地产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壹的违约金。  

永安房地产如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天业集团使用，合理顺

延期届期第二日起计逾期不超过60日，自合同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

实际交付之日止，永安房地产按日向天业集团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壹的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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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合同继续履行；合理顺延期届期第二日起计逾期超过60日后，天业集团有权

解除合同。天业集团解除合同的,永安房地产应当自天业集团解除合同通知到达

之日起30天内退还全部已付款，并按天业集团累计已付款的百分之壹向天业集团

支付违约金。天业集团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合同规定的最后

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永安房地产按日向天业集团支付已交付

房价款万分之壹的违约金。  

6、争议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本次交易有利于永安房地产推进项目销售，加快去库存化，对公司经营业绩

将产生积极影响；永安房地产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充分论证，

本次交易价格主要参照了龙奥天街已售和在售项目价格水平，并综合考虑济南经

济发展水平、项目地理位置、济南类似的可比地产项目价格水平等因素，按照公

平合理的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权益。 

六、历史关联交易说明 

除本核查意见披露的内容，公司12个月内未与本次交易所涉关联方发生同类

别的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兴证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出具了审核意见，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房地产开发、销售为公司主营业务

之一，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销售商品房暨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原则，主

要参照了龙奥天街已售和在售项目价格水平，并综合考虑济南经济发展水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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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地理位置、济南类似的可比地产项目价格水平等因素，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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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销售商品房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璟  张德坤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